答 辩 书
答辩人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地 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
法定代表人：刘柯
  职务：经理
答辩人就王文改提出的诉讼请求，答辩如下：
王文改于2021年4月6日自愿离职，《辞职交接表》显示王文改经办的回款为：知春大厦3002元；佰佳伟业4500元待查，两家客户均为工程改造类业务。

经核实：

知春大厦应回款9006.32元，出库价7138.41元，回款3002元；

佰佳伟业应回款4500元，出库价3000元，回款2500元；

两家客户均为工程改造类业务。

根据《销售中心薪酬方案》约定，工程改造业务销售提成为利润×20%，利润为回款超出销售底价（即管理平台出库价）部分。回款超过销售底价后，等比例发放销售提成。两家客户回款均未超出销售底价，不存在应发的销售提成。

关羽待核查部分，申请人表达不清，无法核实，但从常理推论，作为销售人员，连合同是否签订都不清楚，提成从何谈起。

综上所述，我公司认为，王文改的请求事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。
此致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
答辩人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2022年3月22日
